《关于落实城市更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工作 

规范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注册的指导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2022年11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自发布以来，市场监管部门立足工作职能，在城市更新项目登记注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方面积极做好落实工作。2023年10月20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北京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三年工作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京政办字〔2023〕8号），明确了近期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工作主要任务。

制定依据

    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工商局关于进一步支持产业优化升级加强业态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作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11〕62号）、《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京商生活字〔2022〕37号）等有关经营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下同）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经征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意见建议，制定本意见。
    三、主要内容

    《关于落实城市更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工作 规范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注册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重点明确以下事项：

一是聚焦城市更新，优化证照办理手续。《指导意见》明确对于利用城市更新项目从事商业经营，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通过联合审查的，统筹主体或实施主体可持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和实施方案，出具住所证明文件，无需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文件。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规范住所证明相关材料。《指导意见》归集了近年来市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出台的有关住所证明材料相关规定，同时针对近年来相关部门反映的博物馆、公园等场所办照难等问题，明确了办照路径。同时制定了《北京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指引》，对本市现行住所证明材料进行规范。

三是坚守安全底线思维，有序释放住所资源。针对部分房屋因历史遗留问题无法取得不动产权属证明，《指导意见》明确出证单位在拟使用的房屋符合已取得相关规划及房屋安全鉴定合格报告（或房屋验收合格手续）的条件下，出具住所证明文件。同时修改了经营主体申请书的住所证明页，将房屋的不同情况分别列明，便于后续统计及核查。



